
合作講師開課合約 
一、認知與接受 
 
1.達陣教育學院My teach 線上學習平台(以下稱「本平台」)係由達陣資訊有限公
司 (以下稱「本公司」)所設置並提供服務，當會員完成本平台之會員註冊手續或
開始使用本平台服務時，即表示已閱讀並同意接受本平台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 
2.本公司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本服務條款內容，並於修改後公布於本平台
，本公司不再個別通知會員，建議會員隨時注意本服務條款之修改或變更。會員
於任何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本平台服務時，視為會員已瞭解並同意接受該等
服務條款之修改或變更。 
3.合作講師目標為與本平台為共同擴大市場、流量、名單為目標，非僅由平台獲
得流量關系。 
 
二、雙方義務 
 
(一) 本公司應提供之服務項目如下： 
1. 本平台之建置與維護。 
2. 影片存放空間。 
3. 廣告文宣製作與發送。 
4. 招生宣傳活動之策辦。 
5. 提供課程管理、教師管理、及金流等系統及系統使用之相關培訓。 
6. 學員之答詢、報名、收費、帳務處理作業。 
7. 定期提供課程相關數據資料。 
  
(二) 講師應提供之義務如下： 
1. 提供課程大綱、課程師資及授課內容。 
2. 提供符合教學內容標準之上課教材。 
3. 負責課程頁面內容編輯。 
4. 使用本平台提供之系統，進行線上教學活動與社群經營，包括學員互動、教學
內容問題解析等。 
5. 提供廣告文宣資料，共同參與廣告文案審閱。 
6. 協助本公司辦理招生活動宣傳，包含但不限於配合辦理行銷折扣活動等。 
7. 提供產品方案必需符合中華民國法律規範，提供7天無條件滿意保證。 
 
三、課程上架前之審核 
 
1.會員應將欲上架之課程、其相關教育商品之內容及課程定價交由本公司審核，
經本公司審核許可後始得上架。 
  
會員若同時間於其他平台開設課程名稱相同或近似之課程，該課程於本平台之
定價不得高於該課程於其他平台之定價。 
  
2.於課程已上架後，若發現課程內容有所不宜或有侵害他人權利時，本公司有即
刻將該課程下架之權利，會員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四、講師產品方案基本規範 
  
1.產品方案需為部份或全部線上教學，不得為全線下教學。 



2.如講師方為預售或完成部份課程，即預先販售，需於原先設定交付日期期限加
30天內，完成內容交付完全，如交付不全，平台有權進行全額退款，並進行對講
師方進行商譽索賠。 
3.課程設計需為開課後，60天內能交付完全的課程方案，不得為整年方案、持續
性更新或無期限型方案 ，如需超過2個月的方案，必需加註其餘為額外提供，不
包含在付費課程方案內。 
 
五、合作收入分配 
 
產品銷售將依比例分配收入，分配比例為講師方收取60%，平台方收取40%作為
系統服務費、行銷廣告宣傳費、帳務發票等行政費用。 
 
應歸屬於會員之個人所得稅負義務及會員執行業務所得，依法應扣繳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之部份，其扣繳義務，均由本公司辦理；會員應自行辦理年度個人綜合
所得所得稅申報之義務。 
 
六、金流與匯款 
 
1.本平台上一切交易行為皆由本平台金流收款，再進行合作收入分配計算。 
2.首次合作講師需將內容完整交付後，平台方才進行款項匯出流程。(交付不全或
未交付將無法執行匯款流程，避免用戶退款) 
3. 當講師收款金額超過最少提款金額，並於每月15日前申請提款，平台將提供上
個月業績利潤，提供給講師方查核確認後，講師方需開立實體/電子發票/簽署領
據，本平台收到發票/領據後，即可於當月月底前匯出到講師端提供銀行匯款帳號
，匯款後本平台會信件通知合作方，合作方需於3日內回覆，如無回覆即表示已完
成匯款。(如講師於每月15日後提出申請，則視為下個月申請，所有流程將自動順
延1個月)。 
4.匯款手續費由講師端吸收，從匯款金額內扣。 
 
七、使用權利 
 
1.本平台有導流量、廣告，銷售講師產品方案的權利，且講師端提供的行銷素材
本平台有使用的權利。 
2.會員所提供課程、教學影片及教材內容之著作權仍歸會員所有，針對所有上架
課程之教學影片及教材等，會員授權本公司及本平台不限次數於全世界地區使
用之。 
3.會員保證所提供之課程、教學影片及教材絕無侵害他人任何權利之情事。 
4.若會員違反本條款之擔保事項致本公司或本平台遭受損害時，本公司得隨時終
止會員之教學帳號使用，會員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會員並應自行承擔訴訟及相
關費用，與本公司無涉。 
5.如講師使用平台方提供的文案模版，即雙方共同持有此產出品，講師方不得重
製、拷貝、部份重製，於非雙方共同行銷用。 
6.因前述違約事項，會同意放棄對本公司之一切相關請求權及抗辯權等訴訟上之
權利。 
 
八、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服務條款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服務條款有關之爭議，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



準據法，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雙方並約定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